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一、院生性侵害事件處理要點 

一、法令依據： 

    依據兒生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 

二、處理流程： 

 
 

 

 

機構外 案主 機構內 

其他  學校

校 

家長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輔導員 社 工

員

員 

志工

工 

其他 

本家少教科科長 主管機關 

進入性侵

害事件處

理流程 

成立處理委員會（由秘書任召
集人，各科室主管、主責社工

員、主責輔導員組成） 

聯繫疑似被害人與加

害人所屬縣市政府 
（社工科） 

指定專責 

發言人 
（秘書） 

提出事件初步

調查報告 
（少年教養科） 

提出專案

報告 

指定專業人

員處理或成
立危機評估
處遇小組進
行調查 

疑似加害人為機構

外其他人員 

由社工科轉知所屬

縣市政府知悉，並
請其依性侵害犯罪
事件處理流程辦理

維護個案之權益 

疑似加害人、披害人

為本家院生 

疑似加害人為
本家工作人員 

暫時停職或調

整職務至判決
確定 

經判決有罪確定 

予以解職 

行政室  社工科 養 護 科
（護理） 

少年教養科 

研 訂 本

家 設 施
設 備 改
善 計 畫

及 預 防
措施  

1.持續聯繫縣市政府事件處理進度 
2.請縣市政府聯繫疑似加害人及被
害人家屬知悉 

3.安排疑似加害人及被害人心理治
療 

4.請縣市政府評估為疑似加害人聘
用辨護律師之必要性 

5.協助疑似加害人及被害人之和解
程序 

6.聯繫疑似被害人轉安置機構 
7.陪同疑似被害人出庭應訊 
8.召開疑似加害人及被害人相關縣
市政府、心理師及專家學者評估會
議 

9.協助主管機關辦理重大評估會議 
敬啟 

1.陪同並協助被

害人至醫院驗傷

及取得診斷書 

2.協助疑似被害

人至身心科會診

並取得相關就醫

資料 

1.撰寫事件初步調查報告 

2.陪同偵訊，製作筆錄 

3.進行相關院生小團體說

明、情緒安撫等措施 

4.修訂院生生活輔導方案 

5.擬定疑似加害人與被害人

隔離或轉安置評估報告。 

6.協助疑似加害人向被害人

道歉，以修復隻方關係。 

追蹤輔導 

直 

接 

通

報 

通報 

24 小時

內 

四日內 

※縣市府重大事件通報表 

※依內政部兒生局兒生或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性侵害事件檢討報告 

更新日期：107.08.16 

少教類：編號 0301 



 

流程 3-2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應定期舉辦機構工作人員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以實務性之課程為主，理論性之課程

為輔。 

（二）設立性侵害事件申訴處理委員會，由秘書任召集人、其他各科室主管及主責社工員、

主責輔導員兼任委員，共同處理院生申訴案件。 

（三）受理（或發現）疑似性侵害事件之工作人員應逕依兒生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

十三條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主管機關；並即時轉

請委員會處理，委員會為處理申訴案件，得指定專人協助案卷整理，避免非相關人員

渉知以維院生權益。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院生性騷擾事件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一）兒生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 

（三）兒生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二、處理流程 

 

言  詞 書  面 

做成紀錄 

委員會確認是否受理 

受   理 不受理 

委員會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完成調查撰寫調查報告書 

提委員會審議 成   立 

載明理由提出懲處或其
他適當處理之建議 

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2個月作成決定，必
要時得延長 1個月） 

不成立 

加害人、被害人為院

生，轉介心理輔導或

提供法律協助 

申訴人及相對申訴人對決議 

有異議提出申覆 

10日內向申訴會提出 

維持或變更 

30 日內向本家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提
出(澎湖縣政府性騷擾申訴委員會) 

維持或變更 

申請人（本人或法定代理
人）、檢舉人或委託代理人 

提出申訴( § 8 ) 

追蹤輔導 

更新日期：107.08.16 

少教類：編號 0302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每年推動性騷擾防治教育。 

（二）設立性騷擾事件處理委員會，由秘書任召集人、其他各科室主管兼任委員，共同處理 

本家院生申訴案件。 

（三）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相關調查人員具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應迴

避之情形時，應依規自行辦理迴避，其不自行迴避者，應命其迴避。 

（四）性騷擾申訴事件應自接獲申訴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二個月內調

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書面通知當事人。 

 

 

 

 

 

 

 

 

 

 

 

 

 

 

 

 

 

 

 

 

 

 

 

 

 

 



 

 

結案 

輔導工作 
人員初評 

屬實 非屬實 

院生偏差行為 

防治霸凌因

應 

小組評估確

認 

偏差行為輔

導 

否 

霸凌案件 

啟動霸凌輔導機

制 

評估是否改善 

個案情形嚴重者
轉介醫療單位治
療、社政機構安
置、司法單位收
容。 

是 

否 

持續高關懷輔導追蹤 

是 

偏差行為發現方式： 
1.輔導工作人員平時觀察。 
2.院生、學校老師、家長告知。 
3.院生友善生活調查問卷。 

輔導工作人員初評包含： 
1.依據權責輔導院生。 
2.評估偏差行為類型、屬
性及嚴重程度撰寫事件
報告。 

3.評估是否請求支援協
助。 

4.疑似霸凌案件，送本家
防制院生霸凌因應小組
確認。 

防制院生霸凌因
應小組由秘書召
集，成員包括各級
科室主管、輔導
員、社工員、心理
諮商師，必要時須
加入縣市主責社
工員、少年警察隊
及其他事件相關
人員。 

1.進行少年隊筆錄
製作，移送司法
機關。 

2.持續輔導個案改
善情形，應就霸  
凌者、受霸凌
者、旁觀者明列
輔導內容，必要
時轉介心理諮
商。 

3.完備輔導紀錄。 

預

防

階

段 

處

理

階

段 

控

制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追
蹤(

復
原)

階
段 

內部 
控制 

三級 
預防 

控 

制 

作 

業 

資

訊

與

溝

通 

監 

督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三、院生霸凌事件處理要點 

一、法令依據： 

教育部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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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霸凌事件處理流程之訂定首重預防，應積極辦理課程，尤其著重於院生法治、品格、

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培養院生尊重他人與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事態度。 

（二）工作人員平日應以高度察覺能力，防範霸凌事件之發生。 

（三）霸凌防制因應小組應循預防、處理、追踪等三個階段，成立任務編組。 

（四）如屬情節嚴重個案，應即通報主管教育或警政單位協助處理。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四、院生及家屬意見反應（民眾抱怨）申訴管道及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及家屬意見申訴處理要點。 

二、處理流程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於公開場合宣導院生及家屬反應意見之各項申訴管道。 
（二）受理意見反應（申訴案件）時，應依作業流程儘速辦理，完備紀錄並回覆申訴人。 

（三）需其他科室協助事項，協調其他科室併同處理。 

 

更新日期：1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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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反應 

外部管道 內部管道

道 

書面 

 

庭 

 

會 

 

議 

 

言詞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五、個案處遇與輔導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年教養科收容實施要點。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處理流程

 

召開個案研討會 

1. 會談 

2. 觀察 

3. 家聯 

4. 校聯 

5. 就醫 
處遇與評估 

1.由責任區輔
導員彙整相
關資料。 

2.召開會議：輔
導員、社工
員、護理人員
共同參與，提
出具體建議 

主要問題評估 

擬定安置服
務計畫（入家
3個月內） 

安置務計畫定
期評估（每 3
個月 1次） 

擬定輔導計畫 

進行輔導 

 

新進院生適應
評估（入家 1
個月） 

生活紀錄 

搜 集 資 料 建 立 個 案 

參考個案研討
會 議 具 體 建
議，擬定策略 

成效評估 

結案 

改善 
未改善 

持續輔導 

 

特殊個案 

一般個案 

更新日期：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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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生 核 准 入 家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六、生活管理與照顧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年教養科收容實施要點。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處理流程：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每學期開學前排定寢室床位‘用餐桌次，發給新生日用品、學用品及各項寢具裝備。 
（二）利用各式集會宣導團體生活公約，協助新入家院生適應團體生活。 

 

 

 

 

【生活照顧】 
 
1.供膳服務 
2.每月發放日用品 
3.每年發放冬夏服等物品 
4.提供各項設備與維修 
5.提供就學交通 
6.看診安排及就醫服務 

7.幼生生活自理能力之協
助與訓練 

 

【瞭解院生適應狀況】 

1.會談 

2.家庭聯繫 
3.滿意度調查 
4.各申訴管道 

修改服務策略  修改服務策略  

【生活管理】 
 
1.生活作息 
2.生活公約 
3.行為獎懲要點 
4.各項設施設備使用規
則 

5.內務、公共區域整理工
作之分配 

更新日期：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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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收容 

編排寢室、桌次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七、院生就學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年教養科收容實施要點。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處理流程：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根據院生實際就讀學校（本地學校與外地--大專以上學生）分別登記於學生名冊，並

按就讀學校編號，建立個案。 
（二）每學期開學前院生召冊函送各就讀學校。 

四、使用表格： 

（一）院生家庭聯絡登記簿。 

（二）院生學校聯絡登記簿。 

（三）課業輔導日誌簿。 

 

 

學 習 狀 況 與 家 長 聯 繫 溝 通 

【課業輔導】 
 
1.外聘教師
前來課業
輔導 

2.晚自習督
導 

3.督促完成
家庭作業 

【學校聯繫】 
 
1.每月至少
聯繫 1次 

2.學校請假 
3.學校適應 

【成績統計】 
 
學業優良發
給獎勵學金
及參考書 

【升學輔導】 
 
提供升學諮
詢與輔導 
 

補助註冊
學雜費 

平日生

活教育

訓  練 

辦理各項文
教、生涯規
劃、自立生活
等訓練活動 

更新日期：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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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收 容 

建立個案就學資料 

發放校服 

及學用品 

 

協助入學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八、文教休閒娛樂活動策劃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處理流程 

 

 

擬訂活動計畫草案召集院生代表
召開活動規劃前置作業會議 

提交科務

會議討論 

修正活動

計 畫 書 

擬定活動計畫書陳核 
場地佈置、人員確
定、活動宣傳、講師
行程確認等。 

活動進行 

撰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1.簽到簿 
2.整理活動照片 
 3.滿意度調查與分析 
4.心得與回饋 
 5.成效評估 

活動相關資料彙整 

經 費 結 

算 核 銷 

陳  核 

更新日期：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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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圖書室管理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圖書室管理要點。 

 

二、處理流程：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隨時掌握圖書動態，並注意是否有所損壞、遺失。 

（二）保持圖書室整齊清潔。 

（三）嚴禁於圖書室內喧嘩。 

（四）鼓勵院生多閱讀課外讀物，以發揮圖書室功能。 

四、使用表格： 

（一）圖書借閱登記簿。 

 

 

主責輔導員
圖書整理與
管理  

登錄「圖書借
閱登記簿」  

每年圖書總
盤點 1次  

登 記 編 號 

更新日期：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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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買 新 書 、 外 界 捐 贈 

供 院 生 借 閱 

歸 還 

簽 收 登 記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院生財物代管 

一、法令依據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年教養科院生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處理流程 

 

 

 

金融機構存

摺、定期存

單、印章，

分別指定專

人代為保管 

託管現金，院生應填

寫「代存/代領/代

購」申請書，由承

辦人代為存入個人

金融機構帳戶。 

登記於院

生託管財

物登錄簿 

寄託院 生 申 請提

款，應填寫「代存/

代領/代購」申請

書，由代管人員代

為領款。 

陳核家主任 

院生離家，填具領

回託管財物收據，

陳核後存放個案資

料建檔保存。 

填具財物託管申請書 

更新日期：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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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一、院生零用金管理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教科院生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院生之存款簿及印鑑應於入家時填具「院生財物寄託保管申請書」，經輔導員、科長、家主任核

章後，將存款簿及印鑑交由少教科分別指派專人代為保管。 
（二） 每月十五日前應確實清查院生人數造印領清冊。 
（三） 院生申請提款時，應確實了解其用途是否正當，並經責任區輔導員同意、科長核准後發給。 
（四） 院生離家後，應將存款簿及印鑑交監護人或院生本人，領取人應填寫收據一式兩份，一份交由

管理人員保存，一份併入個案資料備查。 
（五）零用金之管理得由政風及會計人員隨時抽查，並將抽查情形陳報家主任；主任並得隨時抽查。 

四、使用表格：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財物託管申請書。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代存/代領/代購申請書。 
（三）零用金收支結存表。 
（四）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生）領回託管財物收據。 

 

滙 入 個 人 帳 戶 

院生因課業、休閒及其他正當需要可申請提款 

領 款 簽 收 

院生填寫「零用金代存/
代領/代購申請書」，經輔導
員、科長、家主任批准，由管
理人員辦理提款 
 

在家院生 就讀大專以
上院生 

隨 時 供
院 生 查
看 存 摺
餘 額 

陳 閱 

升大時領回
存摺自行控
管收支 

由監護人或
本人填寫「領
回託管財物
收據 」，領回
存摺及印章 

1.收據陳核 
2.歸檔 

院生申 

請離家 

1. 完 成
離 家 程
續。 
2. 確 認
戶 籍 遷
出。 

院生入家時自行於本家
指定金融機構開戶，並
填寫「院生財物寄託保
管申請書」，由科長指派
專人代為保管。 

建立零用金收支帳簿 

月 底 作 收 支 結 存 表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1 

每月十五日清查在籍院生人數編造印領清冊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二、院生註冊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於註冊前預估院生註冊總額。 
（二）配合學校作業送學生名冊以確認一生未享雙重公費。 
（三）確實審查收據是否完善。 
（四）收據匯整後，應儘速將剩餘款繳交出納入庫。 
 

 

 

 

預估院生人數簽核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2 

預 借 註 冊 費 

核 對 憑 證 

彙 整 陳 核 

歸 檔 

至各指定金融機構

代 繳 費 用 

學生名冊函
送各就讀學
校，確認未享
雙 重 公 費 

彙 整 收 據 

及 剩 餘 款 

剩 餘 款 

繳 庫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三、院生日用品發放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每月 1日核算公費院生人數 

填寫領物申請 

科長核章 

向行政室領取日用品 

核發公費院生 

登錄院生領取物品清冊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3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四、院生膳食委員會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院生膳食委員會 

主任委員（科長擔任） 

院生委員（每學年改選 1次 ） 員工委員（由主任委員指派） 

工作內容： 
1.用餐人數之調
查、登記統計 

2.每日訂餐 
3.點心訂購 
4.紀錄膳食日誌簿 

工作內容： 
1.用餐人數、餐盒數量之控管 
2.菜單陳核 
3.辦理院生加菜及協助點心購
置事宜 

4.食品衛生餐廳環境之控管 
5.膳食經費控管與登帳 
6.憑證稽核與經費核銷。 
7.院生用膳滿意度調查與執行
改善事項。 

8.缮造院生主副食費清冊。 
科長核定 

陳家主任核定 

       科長核章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314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五、院生請假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處理流程 

 

 

 

 

 

 

 

 

家長親自前來 

或以電話請假  

6（含）日以下 7（含）日以上 

科長核定 科長核章 

陳家主任核定 

院生請假 

外宿、非假日返鄉 外出，當日返家 

當班輔導員 

核      定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5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六、院生獎勵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院生自治幹部

服務津貼 

學業成績優良 

符合獎勵標準 

特殊優異表現

院生 

1.每學期簽核 

2.編造印領清冊 

陳   核 

發放獎勵金 

每月初編造印領清冊 

1.自治幹部服務
津貼發放現金 

2.學業成績優良
及特殊優異表
現獎勵金，匯入
個人帳戶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6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七、院生懲處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生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第一級（輕度不當行為） 
禮貌不週、言行輕浮、吵鬧、與
同學爭執、服裝不整、集會上課
無故缺席、 不當使用器材、破壞
環境整潔等情節輕微者。 

第二級（中度不當行為） 
不當行為屢犯未改善、多次不服
管教、連續故意違反院生生活公
約、嚴重之強借財物、偷竊、打
架、威脅恐嚇、勒索、性騷擾等。 
。 

 

瞭解事實經過 

第三級（重度不當行為） 
蓄意鬥毆致他人受重大傷害、攜
帶危險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
險物品、強索財物情節重大、參
加不良組織、持有或施用毒品、
麻醉藥品或迷幻物品者、及其他
不當行為情節重大者 
 

1.勒令離家 
2.轉介其他社福機構，異地教養 

陳家主任核定 

發生違反規範事件 

啟動處理機制 

第一級（輕度不當行為） 
1.輔導會談及紀錄 
2.愛家服務 

第三級（重度不當行為） 
1.知會家屬及其相關人員 
2.召集家庭會議 
3.輔導會談及紀錄 
4.依獎懲要點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第二級（中度不當行為） 
1.知會家屬 
2.輔導會談及紀錄  
4.依獎懲要點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不服輔導、管教，情節重大 
嚴重影響團體秩序 

結案 

1.召開個案
研討會 

2.專案簽核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7 



 

 

三、少年教養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八、院生健康檢查異常個案追蹤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少教類：編號 0318 

養護科（護理）針對異常個案於
課務會議提出建議處置，與少教
科協調複診或追蹤事項 

健康檢查 

異常個案 

複檢或就診結果 

正常 

異常 

呈閱科長 

結案  

責任區生活輔導員每月針對院生複診或追蹤
事項辦理情形記載「健康檢查異常個案追蹤
記錄」表（並加載於生活記錄） 

異常情形未改善
者持續追蹤治療 

醫師判定無須再
追蹤治療或離家 


